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教函〔2019〕39 号 

答复类型：B 

 

 

        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
第 0002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

颜禧童等 10位代表: 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开办<泉州市农民职业教育学院>,培养“新

型职业农民”的议案》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我市教育部门向来非常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，对农村各种

年龄段农民分类型采取不同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

训，通过培训提升进城农民的职业技能和素质。早在 2011 年，我

市 13个县（市）立足当地示范性职业院校，将各类职业教育和职

业培训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成立县级职教中心，成为专业布局合理、

管理规范、功能完善、质量较高、综合实力强的区域职业教育基

地。办学规模、专业设置基本满足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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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对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，是推动我市农村县域经

济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“泉州农民职业教育学院”。 

目前，我市 13个县级职教中心都被省教育厅考评为 “标准

化县级职教中心”，实行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相结合，职前教育和

职后教育相结合的办学模式，在实施好学历教育的同时，统筹开

展职业培训，积极组织农村实用技术培训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、

职工培训、社区教育等各类非学历的职业技能培训活动，培养了

大量拥有技能技术、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，为我市农村社会经

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。 

近年来，我市教育部门还积极联合有关部门积极实施农民工

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——“求学圆梦行动”，利用我市职业院

校和职工技能培训基地，面向广大农民工朋友开设学历继续教育

项目，提升农民工学历层次、技术技能及文化素质，帮助农民工

实现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，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

升级，更好服务“中国制造 2025”“脱贫攻坚”“大众创业、万众

创新”“一带一路”等重大发展战略，是一项重要的民生福祉工程。

目前我市有 10所本科和高职学校、7所中职学校、16个培训基地

被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列为福建省农民工“求学圆梦行动”项目

承办单位，数量居全省前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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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职教中心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，优化

资源配置，加大经费投入，改善办学条件，扩大学历教育与职业

培训规模，加强教育教学管理，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，使县级职

教中心办出水平、办出特色，提升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及新农

村建设的能力。市教育部门将依托职业院校、职教中心，建立教

育培训保障机制及人才管理的制度, 进一步完善“新型职业农民”

的教育和培训体系，加强“新型职业农民”教育培训力度，充分

发挥职业教育对“新型职业农民”成长发展的支撑作用。 

一是分级分类建立培训机制，完善培育模式，根据不同层次

需求培养新型职业农民，针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科技文化需求，以

农民及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及实用技术为重点，广泛开展大众化

普及性培训。从环境、制度、政策等层面引导和扶持，重点是要

构建包括教育培训、认定管理、扶持政策等相互衔接、有机联系

的“新型职业农民”培训制度体系。 

二是创新教育培训方式，紧扣泉州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动态

调整专业设置,健全职业教育教学标准,更新课程内容,让职业院

校真正成为培养高素质“新型职业农民”的摇篮。通过对农民开

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，同时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

守法、提高修养、崇尚科学、移风易俗，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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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支持和人才保障。对种养大户等骨干对象，通过教育培训使之

达到新型职业农民能力素质要求；对经过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，

开展从业培训，使之更好地承担相关责任和义务；对所有新型职

业农民，开展经常性培训，使之不断提高生产经营能力。 

三是聚焦人才需求，坚持目标导向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相

结合，加强农民职业培训的过程管理和师资建设的资源投入，加

强政策扶持和延伸服务，发展壮大一支爱农业、懂技术、善经营

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，加速推进新型职业农民成长，促进农民职

业教育培训事业健康发展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。 

四是持续实施农民工“求学圆梦行动”计划，建立农民工继

续教育新模式，帮助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，提高学历层次，开展

职工学习培训服务，提高职工技术技能水平。计划到 2022 年，实

现全市 8000 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，完成 5万名职工技能培

训。 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局将引导和鼓励我市职业院校、职教中

心根据我市农村农业发展过程中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需求，引

导和推动我市职业院校、职教中心发挥学校师资及教育教学资源

优势，积极开展相关专项培训、技能鉴定、资格认证、继续教育

等培养“新型职业农民”，提升我市农民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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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是我局就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开办<泉州市农民职业教育

学院>,培养“新型职业农民”的议案》有关教育部门的分办答复。

再次感谢各位代表对我市职业教育工作的理解、关心与支持，欢

迎继续给予关注。 

 

分管领导：毛伟雄 

经办人员：张进初 

联系电话：22300966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 


